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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开展领导干部离任
经济责任事项交接工作
为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，规范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事项交接工作。根据《〈云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实施意见>及相关配套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4月14日，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开展了香格里拉市民宗局、香格里拉市民政局、香格里拉市残疾人联合会、香格里拉市三坝乡人民政府离任领导经济责任事项交接工作。交接工作由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，市纪委（纪检组）、组织部、财政、审计等成员单位全程参与监督。
交接会议上，首先审计局作为监交方宣读了《云南省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事项交接办法》，并就交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提出了相关要求；二是各交接单位前任领导宣读了交接说明，并对重点项目建设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遗留问题等内容作了解释；三是各交接单位现任领导就经济责任事项接交做了表态发言，全面接收相关事项，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，自觉接受监督；四是各监督单位相关人员对本次交接工作了发言；五是由移交、接交、监交及监督单位对所涉及单位经济责任事项交接签字确认。各单位离任经济责任事项交接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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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事项交接，确保了领导干部“离”得清楚，“接”得明白，有效防止了因领导干部调动、退休而造成了“新官”不理旧账的问题，保证了工作的延续性和连贯性，规范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职行为，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洁勤政。(董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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